附件2

八公山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办法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
为深入推进我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完善考核监督长效管理机制，根据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以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为目标，根据《淮南市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按照客观公正、奖优罚劣、科学考量、突出实效的原则，加强导向作用，提升考核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实效性，促进我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和运行水平全面提升。
二、考核对象
八公山区行政区域内28个建成制小区。
三、考核主体
由区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分类办”）成立垃圾分类考核组，并适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媒体参加。
四、考核方式
根据《淮南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等文件相关要求，对各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行月度量化考核，考核为100分制，采取现场检查和查阅资料等方式进行，分为常态考核和专项考核。常态考核由考核组分别对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分类收运管理、垃圾分类效果、垃圾分类宣教和监督检查等情况累计评分，得出每个小区当月成绩，作为小区年度评分依据。专项考核作为额外加减分项目，纳入当月考核。
五、考核内容
（一）规范垃圾分类设置
辖区内住宅小区实施“撤桶并点”方案，按照300-500户为单元，设置一个垃圾分类房或分类亭。规范垃圾桶标识和颜色，确保投放容器干净、完好、无满溢，保持投放点环境卫生整洁有序。
（二）规范垃圾分类投放
实现精准分类投放，提高分类投放准确率，投放容器内无明显的其他垃圾混入，大件垃圾、装潢垃圾应定点单独分类投放，并及时分类收运。
（三）完善垃圾分类收运
完善垃圾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逐步建立“不分类不收运”机制，实施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类直运，并公示作业时间等信息，开展有害垃圾“定时定点”等分类收运模式。
（四）加强垃圾分类宣传
在小区楼道、公共区域等醒目位置有垃圾分类宣传栏（屏），宣传内容规范，张贴有序，设置告示牌，明确垃圾分类投放指南、投放时间、督导员姓名及联系方式等信息，并在每处垃圾分类投放点上进行公示。
（五）落实垃圾分类督导员岗位职责
每个垃圾分类房配置2名督导员（物业人员）、垃圾分类亭配置1名督导员（物业人员），负责垃圾分类房、分类亭的保洁、维护，做好城市生活垃圾分拣、清运对接工作，引导小区居民规范投放生活垃圾，规范作业服装。落实属地网格化管理责任，每个小区至少配备2名社区志愿者负责宣传引导居民进行生活垃圾的精准分类投放，对小区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指导和监督。各督导员要遵守管理制度，掌握正确的垃圾分类知识，配合、参与垃圾分类各项宣传活动。
6、 考核程序
（1） 考核组当天对受检区域内的垃圾分类居民小区的考核顺序进行随机抽取，考核人员依据《八公山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进行检查。检查结束后，检查人员现场进行评分并签字确认。
（2）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采取记录、拍照等方式进行取证，建立完善工作台账。每次检查结束后，考核组将当次评分情况、检查记录整理形成电子文档和文字资料，经考核组负责人签字审核后，报区分类办。
（3） 检查考核组将检查考核中发现的问题以书面或电子文档形式告知考核对象，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次月滚动扣分。
（4） 区分类办将各小区检查考核结果上报区委、区政府。
七、考核分值和构成
各小区每月考核满分100分，分值和构成详见附件《八公山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
八、结果运用
（一）根据月度考核得分对各小区进行排名分档。考核结果作为生活垃圾分类区级奖补依据，并兑现相应奖补资金。
[bookmark: _Hlk58165140]（二）每月考核排名分为三档，当月考核排名前5名的小区,按当月生活垃圾分类补贴标准的120%拨付；排名6至23名的小区，按当月生活垃圾分类补贴标准的100%拨付；排名后5位的小区，按当月生活垃圾分类补贴标准的80%拨付。
（三）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进度缓慢、月度考核成绩连续2次排名后5位的小区，由属地街道负责垃圾分类工作的分管领导对小区物业负责人开展约谈。对不按要求落实开展小区生活垃圾分类的单位和个人依据《安徽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依法处罚。
（四）年度考核前三位的小区，分别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并授予“八公山区年度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荣誉称号。
（五）年度考核排名后三位的小区，原则上不得申报“淮南市皖美红色物业示范小区”“淮南市市级示范（优秀）住宅小区”等荣誉称号的评选。
九、考核办法实施
本办法自2023年8月起施行。
附件：《八公山区生活垃圾分类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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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八公山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
	类别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考核
方式
	分数
	得分

	常态考核
	
住
宅
小
区
	宣传
引导
（10分）
	1.大门出入口或楼栋旁等显著位置应设置垃圾投放引导指示牌，指示牌上标明小区分类集中投放点位置。
2.集中投放点设置垃圾分类公示牌（宣传栏），信息完整、正确。
	1.未设置引导指示牌，指示牌设置数量过少，或位置设置不合理的扣2分。
2.公示牌（宣传栏）不规范，分类投放指南、投放时间、收运去向、管理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督导人员信息等内容。缺1项扣1分。
3、除集中投放点以外，小区内无明显宣传，扣2分。宣传品破损或错误的，每处扣1分。
本项10分扣完为止。
	现场检查
	10分
	

	
	
	

日常
管理
（50分）













日常
管理
（50分）
	小区执行撤桶并点制度，无零散投放点。
(此项为一票否决项，未完成此项的小区总得分不超过70分。）
	小区未完成撤桶并点或完成不彻底的一次性扣除20分。
（健身、休憩场所可适当设置果皮箱）
	现场检查
	20分
	

	
	
	
	每个垃圾分类房配置2名督导员（物业人员），每个垃圾分类亭配置1名督导员（物业人员），负责垃圾分类房（分类亭）的保洁、维护，做好垃圾分拣、清运对接工作，引导小区居民规范投放生活垃圾。每个小区至少配备2名社区志愿者负责宣传引导居民进行生活垃圾的精准分类投放。
	1.无督导员、志愿者或者规定时间段督导员、志愿者不在岗扣5分。
2.督导员未对垃圾进行二次分拣，发现1次扣1分。
3.督导员未对投放人员进行指导，发现1次扣1分。
	现场检查
	10分
	

	
	
	
	按户数比例配足四分类集中投放点，日常维护到位，
收集容器和周边环境干净整洁。
	1、未建设集中投放点扣5分；点位配置不足、不合理、不满足要求的扣5分。标识错误或无标识，一处扣1分。
2、收集容器满溢、污损、缺盖、恶臭，投放点及周边环境脏乱等现象，一处扣1分。
	现场检查
	10分
	

	常态考核
	住宅小区
	
	规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暂存点，由专人管理，有管理台账。
	未设置可回收物暂存点扣2分，未设置有害垃圾暂存点扣2分，设置了暂存点但存储及台账不规范的，扣1分。
	现场检查
	5分
	

	
	
	
	设置建筑（装修）垃圾、大件垃圾临时堆放点，由专人分区管理，有管理台账。
	1.未设置建筑（装修）垃圾、大件垃圾临时堆放点的，扣5分。
2.若设置在一起的扣3分。
3.未分区管理、标识牌不准确、垃圾混装、垃圾满溢、未及时清运造成负面影响等情况，每项扣1分。
	现场检查
	5分
	

	
	
	分类
收运
（20分）



分类
收运
（20分）

	车辆应设置明显分类标识，标示收运单位名称。（含住宅小区垃圾清运车辆、环卫运输车辆）
	无分类标识或标识错误、未标示收运单位扣2分/辆，5分扣完为止。
	现场检查
	5分
	

	
	
	
	运输车辆应符合环保要求，采用全密闭自动卸载车辆，具有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渗滤液滴漏等功能，车身干净整洁。（含住宅小区垃圾清运车辆、环卫运输车辆）
	车辆抛洒滴漏、车身脏污、未密闭，扣2分/车，5分扣完为止。
	现场检查
	5分
	

	
	
	
	收运单位对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等实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严禁“混装混运”。
	住宅小区内只要发现混装收运，或经举报查实混装收运的，扣10分（含住宅小区垃圾清运车辆、环卫运输车辆）。
	现场检查
	10分
	

	常态考核
	住宅小区
	分类
处理
（20分）
	从事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单位应当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处置日常管理制度。健全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台账，全程记录生活垃圾类别、数量、去向等信息。
	生活垃圾中转站清运台账与居民小区清运台账数据不符的，扣5分。
	现场检查
	5分
	

	
	
	
	分类垃圾收集投放设施内精准分类，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收集，投放准确。
	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存在混投现象，每处扣1分，扣完为止。
	
	15分
	




	专
项
考
核
	加加减分︵
最高 10 分︶
	扣分项
	出现上级暗访通报问题、领导批评督办、群众举报、舆论负面曝光等情况。
	一经查实，根据严重程度，每次扣1-10分，同一事项不重复扣分。总扣分不超过10分。
	提供相关材料
	10分
	

	
	
	加分项
	工作成效得到区级以上领导正面表扬、被市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
	每次加2分，同一事项不重复加分，总加分不超过10分。
	提供相关材料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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